
關於漢語語法體系的問題

主力

“J吾法"有兩個意義:1.語言本身的結構規律; 2. 語法書上的語法體系。這兩個概念

不大相同。前者指的是語法本身，後者指的是語法學家對語法的說明。語法本身只有一

個，語法學家對語法的說明則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語法體系。較好的語法體系能夠比較全

面地、比較精密地說明語法本身，但是絕對完善的語法體系是沒有的，因此，語法體系

是有事論的。中國古代沒有語法書，從1899年《馬氏文通》出版後才有漢語語法書。漢

語語法體系便成為有爭論的問題。這里我講凹個問題: C 一〕漢語有無詞類; (二〕詞

類的劃分; (三〕一些有爭論的問題; (凹〕學校甜怯。

(一)淇語有無詞賴?

《馬氏文通》以來，一向認為漢語是有詞額的。到了五十年代，高名凱提出漢語無

詞類的學說。受到了語言學界的攻擊。其實高名凱不是沒有理由的。從馬建忠到楊樹

達、黎錦熙等語怯學家，基本上是照搬西洋語法的。高名凱認為是沒有照顧到漢語的特

點。他認為:漢語的最大特點就是沒有詞類。他提出“不男不女"作為例于，“男、女"赴

名詞呢，還是形容詞呢?

這牽涉到“詞類"的定義問題。在西洋譜法中，有變形詢和不變形兩類。變形論有名

祠、代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，它們都是有形態變化的:名詞有數、格、性的變化，代名

詞也有數、格、性的變化，動詞有時態 (tense)、話態(voice)、語氣 (mood)、情貌

(aspect) 的變化，形容詞有與名詞性數的對腔、(如法語) ，等等。有形態作為詞類的標

誌，界限是很清楚的。漢語沒有形態作為詞類的標誌，詞類的界限就不清楚了，難怪高

名凱說漢語沒有詞類了。

如果把詞類的定義改一故，漢語還是有詞額的。現在一般的說法是:表示人或事物

名稱的調吽做名詞;代替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、數量詞、副詞的詞吽做代詞(我們不叫

代名詞，因為它所代的不限於名詞);表示人或事物的動作、發屋變化的詞吽做動詞;

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質或狀態的詞叫做形容詞，等等。這樣，漢語就有了詞類了。

11J娃，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。抽象名詞和形容詞的界限是不清楚的。例如“由小到

大"，“欺軟怕硬"，“小、大"、“軟、硬"是形容詞呢，還是名詞呢?其他詞額的界限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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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清楚的。為什麼“想"是動詞，而“思想"是名詞呢?為什麼“慢車"的“慢"是形容詞，

而“慢走"的“慢"是副詞，“不怕慢，只怕站"的“慢"叉是名詞呢?

為了解決這個矛盾，黎錦熙提出“句本位"的學說。他說:“依句定品，離句無品。"

在他看來，“由小到大"、“欺軟怕硬"，其中的“小、大、軟、硬"當然是名詞。“慢車"的

“慢"是形容詞，因為它在名詞前面作定語，“慢走"的“慢"是副詞，因為它在動詞前面作

狀話，“不怕慢，只怕站，'，其中的帆區"是名詞，因為它在動詞後面作賓語。

黎先生這個辦法並沒有解決問題。臨然“離句無品弋可見詞本身分不出詞鑽來，當

一個詞沒有進入句子之前，就無法斷定它屬於甚麼詞類，這仍然導致漢語無詞類的結論。

(二)詞類的安]分

祠類的劃分，有兩個問題:1.漢語的詞應該分為直接類? 2. 每一個詞應該歸屬哪?詞

類?

從馬建忠到黎綿熙，都把漢語的詞分為九類，即:1.名詞; 2. 代名詞; 3. 形容詞;

4. 動詞; 5. 區IJ iifîJ; 6. 連詞; 7. 介詞; 8. 歎詞; 9. 助詞。除了助詞為漢語所特有的外，其

除八個詞類與世'iì千:語法的八類詞相當。後來有人認為九個詞類不符合漢諾的實際。現在

中學里講話法，把現代漢語的詞分為十二類:1.名詞; 2. 動詞; 3. 形容詞; 4. 數詞; 5. 

是詞; 6. 代詞; 7. 副詞; 8. 介詞; 9. 連詞; 10. 助詞; 11. 歎詞; 12. 象聲詞。 這種劃分

也未必妥當。數詞本是形容詞之一種;後來受俄語語法的影響，才把數詞從形容詞中分

出來。量詞應該是名詞的一個附類，我把它吽做單位名詞(英文piece也就是名詞) ，不

必把它獨立出來自成一類。象聲詞也不必從歎詞中分出來。

漢高詞的歸類，娃一個很複雜的問題。我們要做到詞有定類，在詞典襄就可以注明

白赴什→麼詞類，而不是等待它進入句子襄才能確定它屬於其麼詞類。

我們要根據意義、語法範疇來區別一個詞的詞類。這就是說，我們要兼顧詞的詞彙意

義和語法作用兩方面，不能只顧一頭。要區別一個詞在話怯上的經常功能和臨時功能。

我們說:和事物範疇相當的是名詞，和行為範疇相當的是動詞，和|性狀範疇相當的是形

容詞。在判斷一個詞是不是名詞的時候，要看它是不是經常具有主語和賓語的功能;在

判斷一個詞是不是動詞的時候，要看它是不是經常具有釵述詞的功能;在判斷一個詞是

不是形容詞的時候，要看它是不是經常有定話的功能。

名詞用作定語的時候，只是定語，不是形容詞。例如“中國文學"，“中國"仍舊是名

詞。名詞用作描寫詞的時候，只是描寫詞，不是形容詞。例如“不男不女"，“男"“女"受

市定詞“不"字的影響，臨時功能是描寫話，但是“男"“女"並不因此變為形容剖。名副作

;比泌的時候，只是狀話，不是副詞。例如“人立"，“蛇行"， “人"“蛇"的臨時功能是狀

;品，並不因此變為副詞。

動詞用作主主l泣的時候，只是主有 i苦，不赴各 ðl1Jo 因此，“不怕他，只怕站"“站"字:

雖 1日作畫語，不算是名詞。有少數動部H 往往是雙音甜〕已經變了名詞，因為它經常被



王力/關於漢語語法體系的問題 75 

用作主賓話。不用作敘述詞，例如“思想"。但是這一類詞是不多的。

形容詞用作主賓語的時候，只是主賓誦，不是名詞;用作狀語的時候，只是狀語，

不是副詞。因此，在“慢車"“不怕慢，只怕站"、“慢走"這三種結構裹， “慢"都是形容

詞。

這樣，副詞的範圍就小得多了。只有專用作狀語的詞才是副詞，如“郁，只，越，

吏，很，還，不"等。 能用作定語悔飾名詞的不算副詞，如“快、慢、早、晚"等。

這樣，漢語詞有定額，不是等待它進入句子里才能決定它的詞類。我們更不能說漢

語沒有詞類了。

(三)一些有石爭論的問題

詞類的標準定了，還有一個歸類問題。某些詞的歸類，是有爭論的。現在舉出“所"、

“之"、“的"三個字來說。

《馬氏文通》認為“所"是接讀代字(relative pronoun)，對於“陳仲子所居之室"一類

的句子講通了，但是對於“衛太于為江充昕敗"一翔的句子講不通。楊樹達把“昕"字改稱

助動詞(auxiliary)，對於“衛太于為江充所敗"一頓的句于講過了，但是對股“陳仲子所居

之室"一類的句于講不通。 我在我的《中國語法理論》里， 把“昕"字吽做“記號"

(marker)，這是取巧的辦法，不解決問題。現在在中學的暫行語法系統里，“所"字被認

為是“結構助詞，'，我們認為這也是取巧的辦法。在我主編的《古代漢語》里，我們叉 I~j

:fJj ((馬氏文通》的老路，把“所"字歸入代詞一頓。當然我們不能生搬硬套西洋語法，把

“昕"字叫做接讀代字或關係代名詞，但赴，在先秦的文獻里，“所"字的代詞性是很明顯

的。到了漢代，“所"字才用於被動句里，詞性虛化了，變為助詞(或者叫做被動性的詞

頭〉。我們要有歷史發展觀點， 不要把先秦語法和漢以後語法混為一談， 問題就解決

了。
“之"字，馬建忠、黎錦熙認為是介詞，楊樹達認為是連詞o 中學暫行語法系統把它

歸入結構助詞，與“的"字同顫。我們認為:中學暫行語法系統的辦法是不妥當的。“之"

字和“的"字不同詞性。“之"字是介於定語和中心語的中間， 表示定語和中心語的關係

的，“的"字是形容詞和形容詞組的語尾，所以“這書是我的"不能解為“此書為我之"。我

們認為:“之"字應該是一個介詞。

“的"字，黎錦熙認為是介詞。這是由於他認為“的"和“之"是同一詞性的。楊樹達也

認為“之"和“的"是同一詞性的，所以他說:“之，連詞，與口語‘的，字相當"。其實，如

上面所說:“之"和“的"的詞性並不相同。“的"字是不是“之"字的音變，尚無確證。即使

是“之"字的音變，臨然分化為兩個詞，各有各的發展道路，詞性也可以不同。我們認

為:“的"字是一種語尾。我們不把它叫做詞尾，而吽做語尾，因為它不但可以作為一個

詞的後輝(如“好的"“大的")，還可以作為一個詞組的後耀(如“煮熟了的"， “從廣州

帶間來的"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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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學校語法

漢語語法體系有各家的不同，那麼，我們的語法教學應該怎麼辦呢?我認為應該有

一種學校語法。在中小學裹，我們講授學校語法，到了大學裹，語法學家可以百家爭鳴，

講自己的語法體系。這樣，不但不肪礙學術的發展，而且可以推動學術的發展。

學校語法是有可能建立起來的。只要定出來一種多數人所能接受的語法體系，就能

行得通。 目前通行的中學暫行語法系統是比較令人漏意的， 聽說明年將要開會悔改一

次，那就更好。總之，語法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掌握漢語語法本身的結構規律，以使他

們在寫文章的時偎用詞造句不出差錯，這樣，語法體系在語法教學中是次要的事情。


